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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松 江 区 民 政 局

上海市松江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沪松民〔2019〕76 号

关于推进我区居民委员会设立环境和物业管理

委员会的指导意见

各街道社区自治办公室、各镇社会事业和社区管理办公室：

为进一步健全居民区治理体系，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，引导

规范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依法有序运作。根据《上海市居民委员会

工作条例》、《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

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》（沪委发〔2014〕14 号）和《中共

松江区委关于加强党建引领住宅小区综合治理的意见》（松委

〔2019〕258 号）等法规和文件精神，现就我区推进居民委员会

设立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，提出如下指导意见：

一、性质定位

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是居民委员会下属的一个专业委员

会，在居民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具体负责

协调处理与小区物业服务管理有关事项;负责督促业主委员会和

物业服务企业履行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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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成员组成

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由居民（代表）会议推选产生，成员

一般由居民委员会成员、业主委员会成员、物业服务企业代表、

社区民警、社区党员代表和居民代表等组成，人数在 5—7 人。

其中，设主任 1 名，由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。

三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加强对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的指导和监督，建

立健全居民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议事协调机制；

（二）协助做好业主委员会组建和换届选举的组织工作，指

导业主委员会建立健全日常运作的工作制度；

（三）引导业主委员会以业主大会制度的自我管理方式规范

运作。因客观原因未能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的，在政府及有关职

能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，组织业主讨论决策住宅小区公共管理事

务，或经业主大会委托也可以暂时代行业主委员会的相关职责；

（四）指导和监督业主委员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

务合同，规范住宅物业管理活动，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

法权益；对物业服务企业不履行物业服务合同或者物业管理方面

存在问题的，向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、房屋行政管理部门

上报；

（五）协助做好爱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宣传、环境保护、

环境卫生、绿化美化、物业管理等工作，教育居民保护树木花草、

做好垃圾分类工作，绿化美化社区环境；

（六）宣传引导业主遵守物业管理条例、居民公约、小区管

理规约、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政策法规；



3

（七）定期向居民区党组织、居民委员会报告工作开展情况，

完成其他与社区环境和物业管理有关工作。

四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工作例会制度。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一般每两周召

开一次工作例会，由委员会主任主持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临时

召集会议。会议实行民主协商制，参与人员要充分发表意见建议，

形成共识，达成一致意见。

（二）问题发现机制。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平台，多渠道发现

反映社区环境问题。网格长每日巡查中发现的环境问题，第三方

物业评估发现的问题等，应及时向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提出。

（三）沟通协商机制。对于本辖区内部可以解决的问题，应

提交委员会会议讨论对策，提出方案，及时予以解决。对于需要

其他职能部门参与解决的问题，除上述流程外，应及时向有关部

门反映，并根据问题涉及部门，邀请房屋管理、城市管理、市容

绿化、市场监管等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召开居民区联席会议进行协

商。

（四）监督跟踪机制。由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明确专人，

对环境、物业管理整治情况，有关项目的推进情况进行实时跟踪

监督和协调沟通。相关落实和完成情况要通过居民会议、居务公

开栏等及时向居民公示通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街镇要高度重视环境和物业管理委

员会设立工作，认真制定实施方案，细化责任，强化举措。从创

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、加强城市基层党建的高度认识和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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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项工作，确保于 2019 年年底前在全区居民委员会实现全覆盖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街镇要明确工作目标、落实工作任

务、细化工作措施，结合本地区实际，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环境和

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制度，使之真正发挥作用。区房管部

门、区民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工作指导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充分发挥宣传主阵地作用，精心组织

开展宣传引导，广泛宣传设立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的重要意

义，提高全社会的认识，引导社区居民积极有序参与，营造人人

参与、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。

上海市松江区民政局

上海市松江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19 年 10 月 28 日

上海市松江区民政局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8 日印发


